家事纠纷解决该当的三个维度
            余孝安/文
家事纠纷案件从发生的原因来看，十分复杂，可能是情感裂变或者情感碰撞引发，也可能是内部的利益分配引发，还可能是价值观碰撞引发等，原因是多方面的，多维度的，可从裁判规则上考量，并不复杂，婚姻法、继承法、物权法等对一些基本的问题都规定得比较明确，可现实的裁判情况是，让当事人双方心服口服的裁判比例并不算高，不如刑事行政案件和其他民事案件，个别案件还引发家庭矛盾激化，甚至社会舆情。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少数法官没有完全把握好该类案件的特殊性，裁判的伦理性与适法性统一，裁判的逻辑性与当事人情感认知性统一，裁判的国家性与社会性和家庭的个别性统一，为此有必要对家事纠纷案件的裁判方法与路径进行必要探讨与总结。
[bookmark: _GoBack]首先要厘清家事纠纷案件的原因事实及法律关系事实。对于一般民事纠纷案件而言，法官一般以原告的请求权为基础，寻找基础法律规范，再看法律拟制条件事实是否与当事人能够证明的事实是否存在代入关系，如果是，根据假定处理的逻辑关系获得支持的裁判结果，否则驳回诉讼请求。这样方法对简单的民事案件而言，这种三段论的演绎法，没有问题，可对于复杂的民事案件，涉及价值取舍，价值大小，价值比例的综合判断，这样的演绎法，是不可能解决复杂民事纠纷案件的，特别是家事纠纷案件的原因事实及法律关系事实，十分复杂，法律对待这类事实不可能在一个简单的法律规范中包罗万象进行设定，更不可能对情感进行喜怒哀乐的界分，得出不同处理结果。然而在家事纠纷案件中，原因事实是不可缺失的，只有弄清原因，才能分清矛盾的主次，才能找到化解纠纷的方法，最后化解矛盾。家事纠纷案件是以化解纠纷为司法的目标，并非以不能解决问题简单裁判为作为目标，否则司法为民只是纸上谈兵。查明原因事实及基础法律关系事实的方法很多，当事人举证仅仅是方法之一，法官在庭审中应当耐心细致的询问当事人，第三人，在必要的时候，走村串户调查其家庭的其他成员，左邻右舍，基层干部，核实掌握原因事实及其他事实，真正实现法官对原因事实及基础法律关系事实的自由心证，防止当事人一方滥用诉讼权利，玩弄诉讼技巧，巧取对方当事人及其他成员合法民事权益。
再次注重对当事人意识与行为的道德性和法律性评价。道德是关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恶、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规范、原则与标准的总和。法是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与法律一般来说共同起源于习惯，由起初的交融一体到发展中独立并存。道德的规范要求一般来说比法律的规范要求高，违背道德的行为未必就违反法律，可一般来说违背法律的行为是违反道德的。法律的处理针对的是当事人的行为处理或者制裁，道德注重的社会评价和良心的谴责，达到自觉与自律。道德的批判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社会治理目标。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案件，法律处理或者司法处理就完成了司法的目的，但是一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仅仅靠法律一架马车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道德这架马车发挥其作用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家事纠纷案件就属于这类案件，因为其引发纠纷的根本原因很多，有的当事人的价值观严重偏离和扭曲，良心下沉，有的私欲膨胀，正义沦丧，动机恶劣，有的是情感因素引发，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道德规范的适用，也只有这样并行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离婚纠纷案件，从笔者审理的离婚纠纷案件来看，很多离婚纠纷案件一般都因一方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引发，至于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是第三人条件更好，或者有钱有势，或者花言巧语等引诱，可无过错方又难以寻找证据，这无疑让一方产生愤怒和冲动，甚至引发刑事案件，这样的案件，在处理时如果不进行道德批判，让当事人进行自我反省，道德回归，简单判决离婚或者驳回，可能的后果是当事人对司法不满，产生缠诉上访，或者过激行为。一些继承和赡养纠纷也存在类似的情感不合情形。也必须进行道德上疏导与教育，让当事人回归天理人伦，情绪从激烈到理性，最后才能通过调解与判决的司法方法达到纠纷解决的根本目的，修复社会生活秩序，家庭秩序。
其次注重家事纠纷解决的多元化模式。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是基层组织的单元，纠纷发生在基层，解决纠纷起点也最好在基层，因此基层组织最了解案情，熟悉当地习惯风俗，道德伦理，完全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化解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作为基层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调解纠纷时也要注意工作方法，可邀请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者大家信任的人参与调解，发挥好社会人员的作用。对于化解纠纷有突出贡献的人员报政府部门进行精神或者物质奖励。家事纠纷的当事人往往情绪化，个别当事人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精神抑郁、恐惧、暴力等情形，这些问题需要心理医生进行疏导治疗，作为基层政府可以邀请相关专家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心理矫治，由此化解纠纷。当然司法解决，是必不可少的终结解决机制，但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当重视调解与裁判并用的方法，合议庭成员中注重选择具有社会生活工作经验或者心理学方面专家的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个别特殊家庭纠纷案件。对于判决的案件，法官在判决书中把法理说透说明白，而且在情理上深入浅出阐明理由，对于涉及道德评判的内容要用鲜明的态度颂扬真善美的思想品行，批判假丑恶恶行的思想渊源，揭露其对文明社会的危害，让裁判将情理法融入一体，只有这样才能让当事人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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